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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企业环境管理信息 

2.1有效期内或正在申请核发或变更的生态环境行政许可（节选） 

公司建设情况表 

序号 项目 执行情况 

1 立项 

有，浙江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2019年 4月 3日《省发展改革

委关于印发 2019年省重点建设及预安排项目计划的通知》浙

发改基综〔2019]175号 

2 环评报告 

有，由杭州市环境保护科学研究设计有限公司编制完成的《浙

江杭机股份有限公司磨床智能制造产业化建设项目》；2019

年 5月委托杭州市环境保护科学研究设计有限公司编制了《浙

江杭机股份有限公司磨床智能制造产业化建设项目环境影响

报告书》 

3 环评批复 

有，验收文号：【金环建浦[2019]50 号】，关于浙江杭机股

份有限公司磨床智能制造产业化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的

批复；通过了金华市生态环境局的审批，审批文号【金环建

浦[2019]50 号】 

4 环评验收 

有，查看浙江杭机股份有限公司磨床智能制造产业化建设项

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监测报告，自主验收；通过了金华市生

态环境局浦江分局的验收 

5 排污登记 有，有效期 2023年 10月 2日至 2028年 10月 1日 

2.2环境保护税缴纳信息： 

（一）环境保护税分税目缴纳额、实际缴纳总额； 

查看企业完税证明，无。 

（二）依法依规享受税收减征或免征的情况。 

暂无 

2.3环保信用评价等级（相关信息见下图）。 

环保信用评价等级为 A 级 



 

三、污染物产生、治理与排放信息 

3.1安装和运行的全部污染防治设施信息： 

主要污染防治措施一览表 

项目 控制对象 环境保护措施 预期治理效果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废气 

 

酸雾 

在酸洗槽上方、侧边设集气装置，并在集气

装 置外围加装软帘，收集后的酸雾经“碱液吸

收塔 +水吸收塔” 处理后通过不低于 20m 高

排气筒排 放 

达到《大气污染物综合排 

放标准》（GB16297- 1996） 

表 2 中的二级标准限值 

氧化废气 

在氧化槽上方、侧边设集气装置，并在集气

装 置外围加装软帘，收集后的废气经酸吸收

塔吸 收处理后通过不低于 20m 高排气筒排

放 

达到《恶臭污染物排放标 

准》（GB14554-93） 中新 污

染源二级排放标准限值 

 

 

 

油漆废气 

对整个喷漆室、刮腻子室进行整体抽风，产

生 的油漆废气经配套的活性炭吸附装置处

理后通 过不低于 20m 高排气筒排放；活性炭

吸附装置 内的活性炭达到饱和时必须要对

活性炭进行脱 附，脱附的有机废气经催化

燃烧装置净化处理  后接入活性炭吸附装置

排气筒 

苯乙烯、二 甲苯、乙酸酯 

类（乙酸乙酯、乙酸丁酯）、 

非甲烷总烃、TVOC 等达 

到《工业涂装工序大气污 

染物排放标准》 

（DB33/2146-2018） 中的 

标准限值要求 

 

油烟废气 
经油烟净化器处理后由专用烟道通至所在

建筑 屋顶排放 

达到《饮食业油烟排放标 

准（试行）》 

（GB18483-2001） 中的标 

准限值要求 

 

 

表面氧化废水 经厂区内污水处理设施（采用格栅+调节池+ 

隔 油沉淀池+ 气浮+ 中和调节池+砂滤+深度

 

 地面冲洗废水 



 

 

 

 

废水 

 

碱液吸收废水 

除油工 艺  ）  预 处 理 达 到  《  污 水 综 合 排

放 标 准  》  （GB8978- 1996） 三级标准后排

入园区污水管 网，送浦江富春紫光水务有限

公司（ 一厂）集 



3.2主要水污染物、大气污染物排放相关信息（包括有组织排放和无组织排放）： 

（一）大气污染物监测点：  

监测点位 监测指标 监测频次 排放执行标准 

碱液吸收塔+水

吸收塔排气筒 
氯化氢 1 次/年 

《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》

（GB16297-1996）表 2 中的二级标准限值 

酸吸收塔排气筒 氨、臭气浓度 1 次/年 
《恶臭污染物排放标准》（GB14554-93）

中的标准限值要求 

活性炭吸附-催化

燃烧装置排气筒 

苯乙烯、二甲苯、

乙酸乙酯、乙酸

丁酯、非甲烷总

烃 

1 次/年 
《工业涂装工序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》

（DB33/2146-2018）中的标准限值要求  

油烟废气排气筒 油烟 1 次/年 
《饮食业油烟排放标准（试行）》

（GB18483-2001）中的标准限值 

无组织废气监测计划表 

监测点

位 
监测指标 监测频次 排放执行标准 

厂界 

氯化氢 1 次/年 
《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》（GB16297-1996）表

2 中的二级标准限值 

氨、臭气浓度 1 次/年 
《恶臭污染物排放标准》（GB14554-93）二级新扩

改建限值要求 

苯乙烯、二甲苯、

乙酸乙酯、乙酸

丁酯、非甲烷总

烃 

1 次/年 
《工业涂装工序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》

（DB33/2146-2018）中的标准限值要求 

 环境质量监测计划表 

监测点位 监测指标 监测频次 排放执行标准 

项目厂界 

氯化氢、氨、苯乙烯、

二甲苯 

1 次/年 

《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 大气环境》

（HJ2.2-2018）附录 D 中的表 D.1 

乙酸乙酯、乙酸丁酯 

《前苏联工业企业设计卫生标准》

（CH245-71）中居住区大气中有害物质的

最高容许浓度 

 

 

（二）第三方检（监）测机构资质 

全年工作日 300 天，不同岗位实行不同生产班制，8 小时制；2023 年，公

司定期委托浙江高鑫安全检测科技有限公司对环境排放进行监测，废水、废气、

噪声等均达标排放。 

  



3.3 工业固体废物的产生、贮存、流向和利用处置信息： 

本项目产生的一般固废主要是废品和边角料，危险废物主要是废包装桶、废

抹布。生活垃圾环卫部门统一清运进行无害化处理。 

序号 固体废物名称 
产生工序 是否属于

危险废物 

危废代码 

1 废砂轮 装配、加工 否 / 

2 边角料、铁屑 加工 否 / 

3 废乳化液污泥 加工 是 HW08(900-249-08) 

4 废过滤棉 环保设备 是 HW49(900-041-49) 

5 废活性炭 环保设备 是 HW49(900-041-49) 

6 生活垃圾 职工生活 否 / 

 

3.4依据《有毒有害大气污染物名录》《有毒有害水污染物名录》《优先控制化

学品名录》等，披露排放的有毒有害物质的名称、形态（液体、气体、固体）、

毒性、排放浓度、排放总量等情况。 



  

四、碳排放信息 

查看企业出具的碳核查报告，核查 2023年度的碳排放量为 3409tCO2e，具体

排放设施、核算方法见《2023年度温室气体排放核查报告》。 

五、强制性清洁生产审核信息 

查看《浙江省生态环境厅关于公布 2020 年浙江省强制性清洁生产审核验收

合格企业名单和 2021 年浙江省强制性清洁生产审核企业计划名单的通知》，未

在名单里。 



六、生态环境应急信息 

（一）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及备案机关、备案编号； 

制定事故风险应急响应预案，目的是在发生紧急情况时能够迅速、有效地启

动响应程序，进行处理、及时控制危险源，抢救受伤人员，组织疏散，降低事故

对人员的伤害、 财产的损失、环境的危害，控制紧急情况下的危害后果。公司

已于 2021年编制《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》（ZJHJ-2021,01版）,并于 2021年

6月 28日在金华市生态环境局浦江分局备案，备案编号为 330726-2021-020-L。 

 

（二）现有生态环境应急资源： 

设置事故柜和急救器材、救生器、防护面罩、衣、护目镜、胶皮手套、耳塞

等防护、急救用具、用品以及其他环境应急设施。 

（三）突发环境事件防范措施： 

①制定废气处理设施环境管理规章制度，加强对废气治理装置的日常运行维

护，定期检查废气处理装置的运行情况，保证废气处理系统处于良好的工作状态，

最大程度减少废气治理风险事故发生的可能性。如发现人为原因不开启环保治理 

设施，责任人应受行政和经济处罚，并承担事故排放责任。若环保治理措施因故



不能运行，则必须停止生产。 

②原辅料等分类暂存，划定禁火区，在明显地点设警示标志；输配电 线、

灯具、照明和疏散指示标志均应符合安全要求；严禁未安装灭火装置的车辆出入

生产装置区。 

③设立安全与环保专员，负责全厂的安全运营，建立完善的安全生产管理制

度，加强安全生产的宣传和教育，确保安全生产落实到生产中的每一个环节。 

④设置事故柜和急救器材、救生器、防护面罩、衣、护目镜、胶皮手套、耳

塞等防护、急救用具、用品以及其他环境应急设施。 

⑤编制环境应急预案，加强环境应急演练，掌握环境应急技能。 

七、生态环境违法信息 

企业上一年度无环境违法处罚。 

八、本年度临时报告信息 

企业自 2024年对上一年度开展环境信息披露，且一年一次，目前暂无临时

报告。 

九、相关投融资的生态环保信息 

暂无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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